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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A27

信息披露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

（

平方米

）

评估净值

（

元

）

１

机关办公楼

１

，

３００．００ ８０５

，

５８４．００

２

厕所

２６．００ １３

，

４５８．９０

３

新发电厂房

５９６．６０ ６３１

，

３９９．８６

４

压滤机厂房

３４０．００ ６９１

，

７４３．６０

５

取水口沉井泵房

３７２．６５ ２

，

３４５

，

０１１．９２

６

磨粉站厂房

９１９．５６ ９８５

，

６３０．５８

７

脱盐水厂房

３８３．０４ ４８５

，

２４２．５０

８

风机房配电室

１５０．００ ３２

，

９１７．５０

９

风机房

７５．００ １５３

，

０４５．００

１０

熔硫厂房

１４１．００ ５８６

，

５１４．８８

１１ ２

万吨综合车间粗品中转库

５７６．００ ３５９

，

２５６．９６

１２

三期万风机房

２１１．００ ２２１

，

８４１．１８

１３

一期带式压滤机厂房

１

，

７５３．４０ ２

，

１９９

，

３４２．４２

１４

二期带式压滤机厂房

６

，

７６３．０８ ５

，

６３７

，

５６７．８７

１５

球磨厂房

１

，

０５９．２６ １

，

４０７

，

３１１．７３

１６

球磨厂房配电房

４１．９５ ４１

，

１１５．６９

１７

管式过滤机厂房

８０２．８３ １

，

０２６

，

８８３．４４

１８

立式过滤机厂房

４４４．１０ ７１７

，

５２３．２９

１９ ３．５

米转窑北窑厂房

（

４

万吨

）

６

，

１０４．８１ ９

，

０４７

，

５１１．９９

２０

酸解车间

（

４

万吨

）

４

，

４７５．２０ ８

，

４９７

，

５９９．６６

２１

黑渣压滤厂房

（

４

万吨

）

１

，

０８４．５０ １

，

７２８

，

５８４．５５

２２ ４

万吨综合楼

（

４

万吨

）

５

，

８８５．００ ９

，

９１０

，

２８１．１５

２３ ４

万吨澄清工序厂房

（

４

万吨

）

６６４．５６ ９８４

，

２４０．１８

２４

粗品车间

１

，

５３１．８９ ３

，

０５８

，

９２３．７８

２５

粗品库

１５

，

３１１．８９ １６

，

５２３

，

０６０．４０

２６

新铁粉库

１

，

１６４．３４ １

，

９１１

，

１７１．２４

２７

托盘库

１

，

１６４．３４ １

，

１２６

，

１８４．４０

２８

五金仓库

（

有调整

）

３

，

３５９．１９ ３

，

２５５

，

７６０．５３

２９

硫酸亚铁库

２

，

８６１．６０ ２

，

９１４

，

５３９．６０

３０

机修车间

１

，

４８２．００ ３

，

０９２

，

０７４．４４

３１

硫酸外操室

２４８．１６ ９８

，

５１６．８８

３２ ２０００Ｍ２

硫磺仓库

４

，

４４６．００ ４

，

２０７

，

８７２．２４

３３

新门卫

９２．２０ １５３

，

２５５．９６

３４

石灰仓库

１

，

８５４．６５ １

，

４８３

，

５７１．４３

３５

西北角处地磅房

６０．００ ６０

，

７６６．２０

３６

曝气池西边泵房

５４．００ １８９

，

５１５．７０

３７

道口房

２１．７６ ８１

，

９６９．０３

３８

净化站水泵房

（

砂滤池水泵房

）

８８．５０ ７８

，

２８４．７１

３９

三期配电室

１７．４４ ２８９

，

６１３．６１

４０

综合楼

（

现调度中心

）

７８６．２４ １

，

５１６

，

２８０．０４

４１

新食堂

４

，

１５８．００ ６

，

６４４

，

４８４．００

４２

新车库

５７３．６４ ６４１

，

３３０．００

４３

更衣室

５０８．８０ ５７１

，

８９１．００

４４

驾驶员休息室

１５０．３８ ２５１

，

４３５．００

４５

空压机厂房

２５２．００ ４６６

，

２００．０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房屋的权证仍在办理中，预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之前办理完毕，目前

尚未发现权证办理的实质性障碍，未来不能如期办理房屋产权证的可能性较小，故对未来生产经营中的

影响较小。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对上述房产进行评估，在评估值中考虑了未来办证费用对评估值的影响，已在

评估净值中进行了扣除。 经评估师测算，金星钛白未来办理上表中房屋权证的费用估算如下：

公司 办理房屋权证费用

（

元

）

安徽金星钛白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４２

，

２３２．６５

标的资产实际控制人李建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出具承诺：如未来上市公司在正常运营过程中，因金

星钛白、无锡豪普、盐城福泰的房产的权属瑕疵而遭受任何损失，其将以现金方式给予中核钛白足额补

偿；对于上述权属瑕疵房产的房产证办理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办证费用超过估算的办证费用，超出部分全

部由其以现金承担。

（

２

）机器设备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金星钛白总拥有设备

２

，

８０５

台（套），主要系硫酸法钛白粉生产设备以及其他辅

助设备，均以直接购入方式取得。 设备分类明细见下表：

设备分类 设备明细

机器设备

１

，

８２３

台

（

套

）

一期的

２

万吨

／

金红石钛白粉及

１０

万吨

／

年钛白粉后处理生产线设备

，

主要有

：

冷却转

窑

、

除盐水桶

、

玻璃钢横烟道

、

尾气斜板沉降槽

、

２．６

进窑绞龙

、

玻璃钢液封罐

、

一洗叶滤

机

、

一洗行车

、

板框压滤机

、

表面处理槽

、

常温袋滤器

、

成品仓包装机

、

成品料仓

、

卸料

槽

、

压滤打浆槽

、

电除雾器

、

带式过滤机

、

干燥系统

、

水平圆盘式汽粉机

、

集散型控制系

统

、

余热蒸汽锅炉

、

计量罐

、

浓钛液罐

、

废酸斜板沉降槽

、

球磨机

、

中间料仓

、

酸解锅

、

冷

冻锅

、

钛薄膜蒸发器

、

盐处理锅

、

双室浮动阳离子交换器

、

盐酸贮箱

、

ＣＮ

浆料收集槽

、

干

燥绞龙送料器

、

化学品计量槽

、

喷淋塔

、

后处理汽粉气包

、

振动筛

、

带式过滤机皮带输送

载料机

、

水洗分离罐

、

低温过热器

、

污泥干化机

、

变压器

、

电力电缆

、

石墨换热器及大量

变送器

、

变频柜减速机

、

各类泵

、

开关柜等

；

二期

４

万吨

／

年金红石钛白粉生产线

，

设备主要有

：

２０

万吨

／

年硫磺制酸技改

、

新污水处

理工程

、

４

万吨金红石钛白

（

前处理

）、

３．５

米转窑北窑设备

、

１０

万吨后处理

、

１０

万吨打浆工

段

、

废酸浓缩

；

其他有工艺设备管道

、

离心压缩机

、

程控压滤机

、

内燃平衡重式叉车

、

起

重机

、

合金气粉机

、

剪板机

、

转化器

、

玻璃钢冷却塔

、

汽轮发电机组

、

二吸塔

、

酸库

、

配电

柜

、

车床

、

升降机及泵和减速机等设备

。

【

上述设备主要分布于企业厂房内

】

运输设备

４１

辆 轿车

、

中型普通客车及自卸货车等

。

电子设备及其他设备

９４１

台

（

套

）

Ｖ

锥流量计

、

超声波液位计

、

智能电磁流量计

、

电视机

、

数码相机

、

黑白激光多功能一体

机

、

红外线测温仪

、

电子天平

、

流量积算仪

、

磁性浮球液位计

、

万家乐热水器

、

打印机

、

以

及大量电脑

、

空调

、

办公家具等设备

。

【

上述设备主要分布于企业检验部门

、

办公室内

】

３

、无形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金星钛白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为

５

，

１３２．３９

万元，账面净值为

４

，

７２２．６３

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累计摊销 资产减值 账面净额

土地使用权

５

，

１２２．９１ ４０３．１８ ０．００ ４

，

７１９．７４

软件

７．９７ ６．４９ ０．００ １．４８

专利权

１．５０ ０．０９ ０．００ １．４１

合计

５

，

１３２．３９ ４０９．７６ － ４

，

７２２．６３

（

１

）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金星钛白母公司共拥有

１４

宗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号码 坐落

土地面积

（

平方米

）

使用权

类型

土地用途 权利人

１

马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８４８９７

号 马鞍山金家庄区慈湖工业园内

（

取水口

） １，１０４．８９

出让 工业用地 金星钛白

２

马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８２２１２

号 马鞍山市慈湖经济开发区中橡大道中段的东侧

７，９５５．２３

出让 工业用地 金星钛白

３

马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８２２１３

号 马鞍山市金家庄区化工路

１５，３９３．２０

出让 工业用地 金星钛白

４

马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８２５３０

号 马鞍山市慈湖经济开发区新化区

１

号

４３，３７３．０１

出让 工业用地 金星钛白

５

马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８３７６７

号 马鞍山市金家庄区新化路

１５，６５０．４８

出让 工业用地 金星钛白

６

马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８３７６８

号 马鞍山市金家庄区新化路

２２，９５６．１５

出让 工业用地 金星钛白

７

马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８３７６９

号 马鞍山市金家庄区新化路

３４，２１２．０２

出让 工业用地 金星钛白

８

马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８３７７０

号 马鞍山市金家庄区新化路

１１，５８７．２３

出让 工业用地 金星钛白

９

马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８３７７１

号 马鞍山市金家庄区新化路

４３，０９２．６６

出让 工业用地 金星钛白

１０

马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８４９５１

号 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昭明路以北

、

新化路以东

２６，９４３．５０

出让 工业用地 金星钛白

１１

马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８５００４

号 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昭明路以北

、

新化路以东

１３，１７３．５０

出让 工业用地 金星钛白

１２

马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８５００５

号 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昭明路以北

、

新化路以东

２４，８７６．７９

出让 工业用地 金星钛白

１３

马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８５００６

号 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昭明路以北

、

新化路以东

２０，４７８．５４

出让 工业用地 金星钛白

１４

马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８５００７

号 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昭明路以北

、

新化路以东

２０，１１４．８６

出让 工业用地 金星钛白

【注】第一宗土地的原权证号为马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３１９９６

号，金星钛白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取得新证；金星

钛白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取得第

１０－１４

宗土地的权证。

１

）第

１－２

宗土地的取得

马鞍山市国土资源局与金星化工 （金星钛白前身） 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签订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约定将位于金家庄化工路的

１３

，

６９９．４６

平方米土地出让给金星化工，金星化工已按国家规定缴纳了上

述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出让金

７３９

，

７７０．００

元，契税

２９

，

５９０．８０

元。

金星化工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 根据对土地面积重新测量的结果， 确定上述土地的实际面积为

１３

，

５０７．２０

平方米（证号：马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３１２６０

号）。 金星化工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与马鞍市慈湖工业园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签订土地置换协议，用马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３１２６０

号权证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置换目前权证号为马

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８２２１２

号权证对应的土地使用权（

７

，

９５５．２３

平方米）。

金星化工原本在长江边拥有一块取水囤船位置作为取水口，后因马鞍山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新建

水泥磨粉站专用码头时需占用取水囤船位置，因此取水囤船位置需要移位改建。 马鞍山慈湖工业园管理

办公室统筹安排了土地（面积

１

，

１０４．８９

平方米）作为改建地址，金星化工据此办理了相关土地使用权证—

马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３１９９６

号（新的土地使用证号为马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８４８９７

号）。

２

）第

３

宗土地的取得

马鞍山市国土资源局与金星化工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将位于金

家庄化工路的

１５

，

３９３．２０

平方米土地出让给金星化工，金星化工已按国家规定缴纳了上述土地使用权的土

地出让金

８３１

，

２３２．００

元，契税

３３

，

２４９．２８

元。

３

）第

４

宗土地的取得

马鞍山市土地管理局与金星化工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将位于市

二中农场土地的

４６

，

０７９．５７８

平方米土地出让给金星化工，金星化工已按国家规定缴纳了上述土地使用权

的土地出让金

２

，

１６１

，

４１０．００

元，土地权属、用途变更费

３６

，

８６４．００

元，办证费

１６

，

８６３．２０

元。

上述土地使用权对应的权证号原为马国用（

２００２

）第

１１５３２

号，后因

２０１０

年马鞍山金星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更名为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需重新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经重新测量，该块土地实际面积

为

４３

，

３７３．０１

平方米，新取得的此土地使用权的权证号为马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８２５３０

号。

４

）第

５－９

宗土地的取得

马鞍山市国土资源局与金星化工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将位于金

家庄化工路的

１２７

，

４９８．５６

平方米土地出让给金星化工，金星化工已按国家缴纳了上述土地使用权的土地

出让金

７

，

５４７

，

９１５．００

元，契税

３０１

，

９１６．６０

元。

５

）第

１０－１４

宗土地的取得

马鞍山市国土资源局与金星钛白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将土

地宗地编号“马土让

２０１２－５５

号”的

１０５

，

５８７．１９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让给金星钛白，金星钛白已按国家规

定缴纳了上述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出让金

３８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契税

１

，

５３３

，

２００．００

元。

马鞍山市国土资源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出具证明，证明：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已按照其取

得土地使用权当时的法律法规、履行了完整的土地出让手续，并按时足额缴纳了土地出让金。

（

２

）专利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金星钛白母公司拥有的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码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申请日 使用期限 权利人

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１３１９．１

一种浮标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４．２２ １０

年 金星钛白

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１１８３．４

钛液浓缩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４．２２ １０

年 金星钛白

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１１８４．９

管道废酸回收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４．２２ １０

年 金星钛白

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１３１８．７

风机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４．２２ １０

年 金星钛白

５ ２０１０２０２９４３４０．７

钛白废水中物料的

回收系统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０８．１７ １０

年 金星钛白

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９４３９７．７

处理钛白酸性废水

的中和桶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０８．１７ １０

年 金星钛白

金星钛白下属子公司的专利情况请参见下文各子公司的对应章节。

（

３

）商标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金星钛白母公司拥有的商标情况如下：

序号 注册号 商标标识 注册有效期限 核定使用商品 注册人

１ ９１８２７０１ ２０１２．０３．１４－２０２２．０３．１３

第

１

类 金星钛白

２ ８７２６９８３ ２０１１．１０．２１－２０２１．１０．２０

第

１

类 金星钛白

金星钛白下属子公司的商标情况请参见下文各子公司的对应章节。

４

、特许经营权

金星钛白及其控股子公司无特许经营权。

综上所述，金星钛白主要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

（八）金星钛白的主要负债及对外担保

１

、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金星钛白负债总额 （合并报表口径） 为

１３６

，

７８６．０２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

１０９

，

９７２．７３

万元，主要系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非流动负债

２６

，

８１３．２９

万元，主要系长期借款。 其具体

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母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６５

，

８５２．００

应付票据

４

，

５６０．７０ １５

，

１８５．７０

应付账款

１５

，

８８８．４８ １３

，

９２２．６６

预收款项

６

，

６０６．２７ ５

，

３５５．２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７２．７６ ５２９．８７

应交税费

２６５．２６ １

，

６９８．６８

应付利息

１６１．５７ ２７９．５９

其他应付款

１０

，

６４８．６１ ７

，

１４８．９５

流动负债合计

６４

，

３０３．６５ １０９

，

９７２．７３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２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０００．００

长期应付款

５

，

８１３．２９ ５

，

８１３．２９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６

，

８１３．２９ ２６

，

８１３．２９

负债合计合计

９１

，

１１６．９４ １３６

，

７８６．０２

２

、抵押、质押借款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金星钛白抵押、质押借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借款单位 贷款单位 贷款余额

（

元

）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抵押

、

质押物

金星钛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马鞍山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９－２０ ２０１２－９－２０

金星钛白土地使用权

、

房屋抵押

金星钛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马鞍山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８ ２０１２－１０－８

金星钛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马鞍山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１２ ２０１２－１０－１２

金星钛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马鞍山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２８ ２０１２－１０－２８

金星钛白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９－１３ ２０１２－９－１３

金星钛白土地使用权

、

房屋抵押

金星钛白 中国光大银行马鞍山分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９－２２ ２０１２－９－２１

金星钛白 中国光大银行马鞍山分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９－２９ ２０１２－９－２８

金星钛白 中国光大银行马鞍山分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２０１２－１２－２９

金星钛白 中国光大银行马鞍山分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９ ２０１２－１２－８

金星钛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８－１６ ２０１２－８－１６

金星钛白土地使用权抵押

，

徽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

无锡豪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北支行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１８ ２０１２－１０－１６

无锡豪普土地

、

房产抵押

无锡豪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北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２４ ２０１２－１０－１３

无锡豪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北支行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２ ２０１３－１－１０

无锡豪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北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４－１０ ２０１３－４－８

无锡豪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北支行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６－７ ２０１３－６－６

金星钛白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９－１４ ２０１４－９－１３

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土地

抵押

抵押借款小计

１６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金星钛白 建设银行马鞍山市分行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５－３０ ２０１３－５－３０

无锡豪普

７５％

股权质押

，

马鞍山

圆融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保证

无锡豪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北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３－１５ ２０１２－９－７

无锡豪普银票质押

无锡豪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北支行

２９，７６０，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６－２１ ２０１２－９－１９

无锡豪普定期存单质押

无锡豪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北支行

２９，７６０，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６－１８ ２０１２－９－１４

无锡豪普定期存单质押

金星钛白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５－３０ ２０１５－５－２９

盐城福泰股权质押

金星钛白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３０ ２０１５－１－３０

金星钛白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３１ ２０１５－１－３１

金星钛白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４－２２ ２０１５－４－２２

金星钛白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５－４ ２０１５－５－４

金星钛白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３－３０ ２０１５－３－３０

金星钛白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３－３０ ２０１５－３－３０

金星钛白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６－１１ ２０１４－６－１０

无锡豪普担保

、

盐城福泰股权质押

质押借款小计

１９９，５２０，８００．００

合 计

３６８，５２０，８００．００

３

、对外担保情况

（

１

）母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金星钛白（母公司）对外连带责任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单位 债权人 担保金额

（

元

）

贷款金额

（

元

）

贷款期间 担保期间

１

无锡豪普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２７－

主合同下被担保单位每次使用授信额度

而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２０１３．０３．２６

２

正坤贸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马鞍山支行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１３－

自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后两年止

２０１３．０４．１３

３

盐城福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

支行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０９－

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主

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止

２０１３．０３．０８

４

盐城福泰 江苏银行滨海支行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１３－

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

到期

（

包括展期到期

）

后满两年之日止

２０１３．０４．１２

５

盐城福泰

滨海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临港信

用社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１７－

主合同项下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２０１２．０９．１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２２－

２０１２．１１．０５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２２－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

６

无锡豪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山

支行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１３－

自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２０１３．０３．１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２７－

２０１３．０２．２３

５

，

４９９

，

５８２

２０１２．０３．１５－

２０１２．０９．０９

４

，

４９９

，

６６４

２０１２．０３．２３－

２０１２．０９．１５

７

马鞍山圆融光

电科技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

行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８．２６－

自每笔主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

，

计至全部主合同中最后到期的主合同

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

２０１５．８．２５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２４－

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１７－

２０１５．１１．１６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１５－

２０１５．１２．１４

【注】

①

无锡豪普对外担保情况见本节之“二、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之“（六）无锡豪普

的主要负债及对外担保”之“

２

、对外担保情况”。

②

盐城福泰化工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见本节之“三、盐城福泰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之“（六）盐

城福泰的主要负债及对外担保”之“

２

、对外担保情况”。

③

正坤贸易无对外担保情况。

（

２

）合并口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金星钛白（合并口径）仍在履行的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单位 债权人 担保金额

（

元

）

１

金星钛白 马鞍山圆融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

山分行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无锡豪普 江苏新益能源有限公司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

盐城福泰 南通宝聚颜料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如皋长江支行

２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

）金星钛白对圆融光电的担保

①

担保事项的内容

根据金星钛白与交通银行马鞍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金星钛白为马鞍山圆融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圆融光电”）与交通银行马鞍山分行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期间签订的全

部贷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责任最高限额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尚在履行的贷款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借款单位 贷款单位 贷款金额

（

元

）

贷款期间

１

圆融光电 交通银行马鞍山分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８．２６－２０１５．８．２５

２

圆融光电 交通银行马鞍山分行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２４－２０１５．１０．２３

３

圆融光电 交通银行马鞍山分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１７－２０１５．１１．１６

４

圆融光电 交通银行马鞍山分行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１５－２０１５．１２．１４

②

担保原因

金星钛白、圆融光电的上述担保系双方为了顺利向银行进行融资而相互提供担保的一部分。 圆融光

电向金星钛白及正坤贸易提供的担保情况如下：

Ａ．

圆融光电对金星钛白的担保

根据圆融光电与建设银行马鞍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圆融光电为金星钛白与建设银行马

鞍山分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期间签订的一系列贷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责任最

高限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尚在履行的贷款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借款单位 贷款单位 贷款金额

（

元

）

贷款期间

１

金星钛白 建设银行马鞍山分行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５．３０－２０１３．５．２９

Ｂ．

圆融光电对正坤贸易的担保

根据圆融光电与交通银行马鞍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圆融光电为正坤贸易与交通银行马

鞍山分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６

日期间签订的全部贷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责任最高

限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尚在履行的贷款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借款单位 贷款单位 贷款金额

（

元

）

贷款期间

１

正坤贸易 交通银行马鞍山分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８．２９－２０１３．２．１６

③

圆融光电与金星钛白的关系

圆融光电与金星钛白及其子公司之间不存在业务上的往来， 圆融光电与金星钛白也不存在关联关

系。

④

相关担保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虽然金星钛白和圆融光电的最高担保责任均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但金星钛白对圆融光电、圆融光电对金星

钛白的担保项下的主合同签订日期最晚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而圆融光电对正坤贸易的担保项下的主合同

签订期间最晚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６

日，故金星钛白和圆融光电的担保义务不对等。 金星钛白存在因圆融光电不

能如期偿还银行贷款而被要求履行担保责任的风险。

针对上述情况，经金星钛白与圆融光电友好协商，双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圆融光电

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通过提前还贷、更换担保人及其他各种方式，确保解除金星钛白的担保责任。

交易对方李建锋及其一致行动人陈富强、胡建龙已出具承诺：在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

组完成（以发行股份完毕为准）前，金星钛白对外签署的任何担保合同，在任何时间内给金星钛白造成的

所有损失，由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２

）无锡豪普对江苏新益能源有限公司的担保

①

担保事项的内容

根据无锡豪普与无锡农村商业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锡农商保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１３０１１０３１０１

号），无锡

豪普为江苏新益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益能源”）与无锡农村商业银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锡农商流借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１３０１１０３１０１

号）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锡农商流借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１３０１１０３１０１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情况如下：

序号 借款单位 贷款单位 贷款金额

（

元

）

贷款期间

１

江苏新益能源有限公司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３１－２０１３．１０．２５

【注】无锡豪普曾为无锡农村商业银行依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锡农商流借字［

２０１１

］

８４７１１０７００２０２

号） 向新益能源提供的贷款（贷款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提供担保，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之日，新益能源已归还此笔借款。

②

担保原因

新益能源是无锡豪普的供应商，鉴于双方多年合作建立起的良好合作关系，且在知悉新益能源资信

状况良好的前提下，无锡豪普为其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③

新益能源与无锡豪普的关系

新益能源是无锡豪普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能源———煤炭的供应商，新益能源与无锡豪普不存在关联关

系。

④

相关担保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无锡豪普存在因对新益能源的担保而被要求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交易对方李建锋及其一致行动人陈富强、胡建龙已出具承诺：在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

组完成（以发行股份完毕为准）前，无锡豪普对外签署的任何担保合同，在任何时间内给无锡豪普造成的

所有损失，由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３

）盐城福泰对南通宝聚的担保

①

担保事项的内容

根据盐城福泰与农业银行如皋市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盐城福泰为南通宝聚颜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宝聚”）与农业银行如皋市支行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

日期间办理约定的

包括人民币

／

外币贷款、减免保证金开证、商业汇票承兑等在内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保证责任最高限额为

２

，

１００

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尚在履行的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借款单位 贷款单位 贷款金额

（

元

）

贷款期间

１

南通宝聚 农业银行如皋市支行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６．１５－２０１３．６．１４

２

南通宝聚 农业银行如皋市支行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７－２０１３．１１．６

３

南通宝聚 农业银行如皋市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６．２０－２０１２．１２．２０

４

南通宝聚 农业银行如皋市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７．１８－２０１３．１．１８

【注】上述第三、四笔款项为商业汇票承兑业务；对于第三笔款项，南通宝聚以存单号为

１００１３５１３２７５２

的

５００

万元定期存单做质押担保， 担保金额

５００

万元。 对于第四笔款项， 南通宝聚以存单号为 （苏）

１０－

１３５１３８０２０

的

５００

万元定期存单做质押担保，担保金额

５００

万元。

②

担保原因

上述担保系标的资产为了让其子公司顺利向银行进行融资从而相互提供担保的一部分。南通宝聚向

标的资产另一子公司无锡豪普提供的担保情况如下：

Ａ．

南通宝聚对无锡豪普的担保

－１

根据南通宝聚与南京银行无锡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南通宝聚为无锡豪普与南京银行无锡

分行依据编号为

Ａ０４１７０１１２０２１４０００４０

的《最高债权额合同》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期间办理具

体业务而形成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责任最高限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尚在履行的贷款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借款单位 贷款单位 贷款金额

（

元

）

贷款期间

１

无锡豪普 南京银行无锡分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３．２７－２０１３．３．２６

Ｂ．

南通宝聚对无锡豪普的担保

－２

根据南通宝聚与中国银行无锡锡山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南通宝聚为无锡豪普与中国银行

无锡锡山支行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５

日止签署的授信业务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责任

最高限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尚在履行的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借款单位 贷款单位 贷款金额

（

元

）

贷款期间

１

无锡豪普 中国银行无锡锡山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２．２７－２０１３．２．２３

２

无锡豪普 中国银行无锡锡山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３．１３－２０１３．３．１１

Ｃ．

南通宝聚对无锡豪普的担保

－３

根据南通宝聚与农业银行无锡锡山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３２１００５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６２０

），

南通宝聚为无锡豪普与农业银行无锡锡山支行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止办理的贷款业务

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责任最高限额为

１

，

８００

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尚在履行的贷款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借款单位 贷款单位 贷款金额

（

元

）

贷款期间

１

无锡豪普 农业银行无锡锡山支行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６－２０１３．１．５

２

无锡豪普 农业银行无锡锡山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８－２０１３．１．１７

Ｄ．

南通宝聚对无锡豪普的担保

－４

根据南通宝聚与农业银行无锡锡山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３２１００５２０１２０００９３７９

），

南通宝聚为无锡豪普与农业银行无锡锡山支行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止办理的各类业

务（包括人民币

／

外币贷款、减免保证金开证、商业汇票贴现等）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责任

最高限额为

９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尚在履行的贷款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借款单位 贷款单位 贷款金额

（

元

）

贷款期间

１

无锡豪普 农业银行无锡锡山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０１３．１０．３１

２

无锡豪普 农业银行无锡锡山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２－２０１３．１１．１

③

南通宝聚与盐城福泰的关系

南通宝聚的控股股东为无锡市宝来投资有限公司，宝来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何晓红（李建锋之妻），

故南通宝聚为盐城福泰的关联方。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无锡宝来投资有限公司与康腾贸易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宝来投资持有的南通

宝聚

５１％

股权的转让事宜。双方确定转让价款为

１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康腾贸易已全额支付了上述

股权转让款。 目前，工商变更登记正在办理中。

南通宝聚转让完成后，其与金星钛白将不再存在关联关系。

④

相关担保风险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盐城福泰存在因对南通宝聚的担保而被要求承担最高

２

，

１００

万元担保责任的风险。 鉴于盐城福泰拟

注入上市公司， 为确保盐城福泰的利益不致因其对南通宝聚的担保受到损害， 南通宝聚与盐城福泰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签订了《南通宝聚颜料有限公司与盐城福泰化工有限公司反担保合同》，约定：如因南通

宝聚未履行合同业务，导致盐城福泰向银行代偿后，盐城福泰有权向南通宝聚追索相应的金额及盐城福

泰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费用。

交易对方李建锋及其一致行动人陈富强、胡建龙已出具承诺：在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

组完成（以发行股份完毕为准）前，盐城福泰对外签署的任何担保合同，在任何时间内给盐城福泰造成的

所有损失，由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李建锋、陈富强、胡建龙承诺：在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组完成（以发行股份完毕为准）

前，正坤贸易对外签署的任何担保合同，在任何时间内给正坤贸易造成的所有损失，由其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九）金星钛白最近三年进行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的情况

金星钛白最近三年无资产评估、交易和改制的情况。有关增资的情况，请参见本节“一、安徽金星钛白

（集团）有限公司”之“（二）历史沿革”。

（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无取得金星钛白其他股东的同意或者符合金星钛白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

转让前置条件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系金星钛白的全体股东，金星钛白公司章程无涉及股权转让前置条件

的条款。

（十一）金星钛白近三年的纳税合规情况

金星钛白最近三年依法纳税， 其中

２００９

年度缴纳企业所得税

６

，

５７０

，

４２７．４６

元、 增值税

７

，

０８１

，

７３３．６５

元，

２０１０

年度缴纳企业所得税

０

元、 增值税

１

，

２９１

，

７１８．０３

元，

２０１１

年度缴纳企业所得税

５

，

１４３

，

３２８．０３

元、增

值税

３

，

６０１

，

６４８．８８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缴纳企业所得税

１

，

４９３

，

０８８．４４

元、增值税

１

，

１５０

，

２６６．４２

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安徽省马鞍山市国家税务局、安徽省马鞍山市地方税务局分别出具证明，证明：安徽

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依法纳税，未发生因违反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

罚的情况。

二、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日期

：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

日

注册资本

：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

李建锋

注册地址

：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张泾工业园区

联系地址

：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张泾工业园区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３４０５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４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

：

锡国税登字

３２０２００７５５０６６７８８

号

经营范围

：

研发

、

生产无机粉体填料

、

氯化法钛白粉

、

金红石型钛白粉

、

锐钛型钛白粉

、

纳米钛材料

、

钛

金属

；

自有房屋的出租

。

（二）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

日，无锡豪普成立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

日，无锡市锡宝钛业有限公司、无锡市黑珍珠氧化铁有限公司（简称“黑珍珠氧化铁”）、上

海四极钛业有限公司（简称“四极钛业”）、上海信润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信润实业”）及

Ｍｉｃｒｏｐｏｌｅ Ｃｏ

，

．ＬＴＤ

共同投资设立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美元。

无锡豪普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美元

）

股权比例

１

锡宝钛业

１７５

万

３５％

２

黑珍珠氧化铁

１００

万

２０％

３

四极钛业

２５

万

５％

４

信润实业

７５

万

１５％

５ Ｍｉｃｒｏｐｏｌｅ Ｃｏ

，

．ＬＴＤ １２５

万

２５％

合计

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２

、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无锡豪普股东之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无锡豪普召开董事会，同意锡宝钛业将其拥有的无锡豪普

１５％

的股权转让给四极

钛业。

股权转让完成后，无锡豪普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美元

）

股权比例

１

锡宝钛业

１００

万

２０％

２

黑珍珠氧化铁

１００

万

２０％

３

四极钛业

１００

万

２０％

４

信润实业

７５

万

１５％

５ Ｍｉｃｒｏｐｏｌｅ Ｃｏ

，

．ＬＴＤ １２５

万

２５％

合计

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３

、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无锡豪普股东对外转让股权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宝腾国贸分别与锡宝钛业、黑珍珠氧化铁、四极钛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受

让三家公司分别持有的无锡豪普

２０％

股权。 同日，

Ｍｉｃｒｏｐｏｌｅ Ｃｏ

，

．ＬＴＤ

与

ＨＯＰ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

Ｍｉｃｒｏｐｏｌｅ Ｃｏ

，

．ＬＴＤ

将其持有的无锡豪普

２５％

股权共计

１２５

万美元转让给

ＨＯＰ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

上述股权变更完成后，无锡豪普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美元

）

股权比例

１

宝腾国贸

３００

万

６０％

２

信润实业

７５

万

１５％

３ ＨＯＰ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１２５

万

２５％

合计

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无锡豪普注册资本由

５００

万美元增加至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实收资本由

５００

万美元增加至

８２１

万美元

上述变更后，无锡豪普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美元

）

股权比例

１

宝腾国贸

６００

万

６０％

２

信润实业

１５０

万

１５％

３ ＨＯＰ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２５０

万

２５％

合计

１

，

０００

万

１００％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无锡豪普股东变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无锡豪普召开董事会，同意宝腾国贸将其持有的无锡豪普

６０％

股权、信润实业将其

持有的无锡豪普

１５％

股权转让给金星钛白。

上述变更后，无锡豪普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美元

）

股权比例

１

金星钛白

７５０

万

７５％

２ ＨＯＰ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２５０

万

２５％

合计

１

，

０００

万

１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述出资事项已经无锡工商局审核备案并换发营业执照。

【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为确保金星钛白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市分行签订的《人民币融

资授信合同》（建马融资授信

１２０５０１

号）的履行，金星钛白与该银行签署《股权质押合同》将其子公司无锡

豪普

７５％

的股权设定质押。

（三）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无锡豪普是金星钛白下属公司中专业从事钛白粉粗品后处理的企业，位于无锡市锡山区锡北张泾工

业园区，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无锡豪普采用先进的生产设备及表面处理技术进行钛白粉粗品精加工，

并采用了先进的

ＤＣＳ

控制系统（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分散控制系统）。目前具备

５

万吨

／

年钛白粉粗品

精后处理生产能力，生产型号为

Ｒ－２２１９

、

Ｒ－２１９６

等十几种金红石型钛白粉产品。

无锡豪普主要利用金星钛白子公司盐城福泰生产的钛白粉粗品以及外购的钛白粉粗品进行后处理

精加工，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无锡豪普钛白粉成品产量分别为

３．８１

万吨、

２．９３

万吨。 金星钛白托管中核钛白后，

为弥补上市公司后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也为提高上市公司

Ｒ２１５

产品的质量，满足直销客户和大客

户的需求，无锡豪普接受上市公司委托为其生产的钛白粉粗品提供包膜处理，待加工成

Ｒ２１５

成品后由上

市公司收回并对外销售，无锡豪普依据市场标准并经信永中和审核确定的加工费用标准向上市公司收取

加工费。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无锡豪普已累计为上市公司加工成

Ｒ２１５

产品

１．６

万吨。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无锡豪普总资产

５６

，

８９６．７２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净额

７

，

０１７．８４

万元，主要包括厂

房、钛白粉粗品后处理设备。

（四）无锡豪普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１

、无锡豪普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０７．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５６

，

８９６．７２ ４３

，

７１４．３４ ３３

，

２０７．１７

总负债

４６

，

５３１．０４ ３２

，

２１６．０１ ２３

，

６８９．６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０

，

３６５．６８ １１

，

４９８．３３ ９

，

５１７．５４

２

、无锡豪普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７

，

２８２．０１ ５４

，

２５５．２５ ４３

，

７３７．２７

营业利润

－１

，

２９０．１７ ２

，

２８０．２９ ２

，

０２１．３２

利润总额

－１

，

２６５．４９ ２

，

２２６．２５ ２

，

０７０．８０

净利润

－１

，

１３２．６４ １

，

９８０．７８ １

，

８８０．１７

无锡豪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净利润为

－１

，

１３２．６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为

１

，

９８０．７８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

１

）

２０１１

年无锡豪普转让山东道恩股权计入当期投资收益

１

，

５５６．９９

万元，而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投资收益

为零。

（

２

）

２０１１

年无锡豪普资产减值损失为

－３８６．９７

万元， 主要原因为收回山东道恩账龄较长的应收款项，

冲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坏账准备所致；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资产减值损失为

９００．５６

万元，其中与中核钛白的资金往

来根据会计政策计提坏账损失

３０５．４２

万元，应收账款中

３

年以上的应收款项增加当年计提坏账准备

３１２．２９

万元，另外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增加使得坏账准备相应增加。

（

３

）

２０１１

年无锡豪普主要业务模式为自采粗品加工成精品对外销售，综合毛利率为

９．８８％

；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一半以上的产能是为中核钛白委托加工钛白粉粗品，剩余产能自产自销，综合毛利率为

６．０９％

。 由于业

务模式发生变化导致豪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的整体毛利率低于

２０１１

年水平，销售利润相应减少。

（五）主要资产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无锡豪普的主要资产包括：（

１

）货币资金

１３

，

８４１．００

万元；（

２

）应收账款

７

，

２０２．６２

万元；（

３

）预付款项

９

，

１４８．３５

万元；（

４

）其他应收款

１０

，

３４６．８５

万元；（

５

）存货

３

，

７５４．６４

万元，主要为原材料；

（

６

）固定资产

７

，

０１７．８４

万元；（

７

）无形资产

１

，

９３０．１２

万元。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

和无形资产的详细情况如下：

１

、应收账款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无锡豪普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８

，

０１４．９１

万元，主要为应收货款，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底应

收账款账龄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坏账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１

年以内

６

，

８１９．５２ ５％ ３４０．９８

１－２

年

７７４．５５ １０％ ７７．４５

２－３

年

３１．７５ １５％ ４．７６

３

年以上

３８９．１０ １００％ ３８９．１０

小计

８

，

０１４．９１ ８１２．２９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无锡豪普应收账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账龄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

例

（

％

）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５７４．３８ １

年以内

７．１７

上海信润实业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５４１．８４ １－２

年

６．７６

上海四极化工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销售客户

３３２．６５ ３

年以上

４．１５

上青岛海尔零部件采购有限

公司

销售客户

２１９．８１ １

年以内

２．７４

东莞大宝化工制品有限公司 销售客户

１４２．１０ １

年以内

１．７７

合计

１

，

８１０．７９ ２２．５９

２

、预付款项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无锡豪普预付款项账面余额为

９

，

１４８．３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底预付款项账龄分析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占预付款项总额的比例

（

％

）

１

年以内

６

，

３１５．９９ ６９．０４％

１－２

年

２

，

８２３．９３ ３０．８７％

２－３

年

－ ０．００％

３

年以上

８．４２ ０．０９％

小计

９

，

１４８．３５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无锡豪普预付账款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金额 账龄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

例

（

％

）

安徽金星钛白

（

集团

）

有限公

司

材料采购款

６

，

２５２．３８ １

年以内

６８．３４

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款

２

，

６９２．６９ １－２

年

２９．４３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购天然气款

１２１．４２ １－２

年

１．３３

合计

９

，

１４８．３５ ９９．１１

３

、其他应收款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无锡豪普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１０

，

９０８．２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底其他应收款账龄

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坏账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１

年以内

１０

，

５９１．９１ ５％ ５２９．６０

１－２

年

３１６．１５ １０％ ３１．６２

２－３

年

＿ １５％ －

３

年以上

０．１７ １００％ ０．１７

小计

１０

，

９０８．２４ ５６１．３８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无锡豪普其他应收款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金额 账龄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

例

（

％

）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

９

，

８９５．０７ １

年以内

９０．７１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工业园区管理

委员会

土地保证金

３３４．２８ １－２

年

３．０６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农村集体资产

管理委员会

土地保证金

３３４．２８ ３

年以上

３．０６

山东道恩钛业有限公司

（

利息

）

借款利息款

２８９．０２ １－２

年

２．６５

社保个人部分 社保部分代缴

１６．９４ １

年以内

０．１６

合计

１０

，

８６９．５８ ９９．６５

４

、存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无锡豪普存货账面余额、账面净值均为

３

，

７５４．６４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净值

原材料

３，３４９．７８ ０．００ ３，３４９．７８

库存商品

１５８．４６ ０．００ １５８．４６

自制半成品

２４６．４０ ０．００ ２４６．４０

合计

３，７５４．６４ － ３，７５４．６４

５

、固定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无锡豪普固定资产的账面余额为

１１

，

１６８．４３

万元，账面净值为

７

，

０１７．８４

万元。 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累计折旧 资产减值 账面净值 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

２

，

３１５．８７ ５４２．８１ ０．００ １

，

７７３．０６ ７６．５６％

机器设备

５

，

１１１．５５ ２

，

４４７．００ ０．００ ２

，

６６４．５６ ５２．１３％

运输设备

８０３．１８ ２９２．２７ ０．００ ５１０．９１ ６３．６１％

其他设备

２

，

９３７．８２ ８６８．５１ ０．００ ２

，

０６９．３１ ７０．４４％

合计

１１

，

１６８．４３ ４

，

１５０．５８ － ７

，

０１７．８４ －

（

１

）房屋及建筑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无锡豪普已办妥权证的房屋共计

４

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号码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

平方米

）

权利人

１

锡房权证锡北字第

４００００７６３

号 锡北镇石村工业园区

２

，

５３２．３６

无锡豪普

２

锡房权证锡北字第

４００００７６４

号 锡北镇石村工业园区

１０

，

６０６．７１

无锡豪普

３

锡房权证锡北字第

４００００７６５

号 锡北镇石村工业园区

７９７．７３

无锡豪普

４

锡房权证锡山字第

ＸＳ１０００３２２５６１

号 锡北镇幸福路

８

号

１０

，

９３８．７５

无锡豪普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无锡豪普尚未办妥房屋产权证明的房屋情况如下：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

（

平方米

）

评估净值

（

元

）

１

液化气站

３７．８０ ３６

，

５９７．９６

２

应急池旁简易房

４０．００ １６

，

２００．００

３

办公楼

５７２．２０

３０７

，

５０６．２９

4

食堂

、

门卫

73.00

5

煤场办公室

110.96

无锡豪普的上述

５

处房屋（构筑物）无法在预定期限中办理权证，其中，第

３

、

４

、

５

笔房屋，无锡豪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将其转让，转让协议已签署、受让方承诺在六个月内付款。

对于液化气站和应急池旁简易房两处房屋， 标的资产实际控制人李建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出具承

诺：若上述

２

处构筑物在金星钛白

１００％

股权注入上市公司时尚未取得房屋权证，或因在金星钛白

１００％

股

权注入上市公司前被限期拆除而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受损时，其将按照上述构筑物的评估值以现金补偿上

市公司。

李建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出具承诺：如未来上市公司在正常运营过程中，因金星钛白、无锡豪普、盐

城福泰的房产的权属瑕疵而遭受任何损失，其将以现金方式给予中核钛白足额补偿；对于上述权属瑕疵

房产的房产证办理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办证费用超过估算的办证费用，超出部分全部由其以现金承担。

（

２

）生产设备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无锡豪普拥有的机器设备主要系钛白粉粗品后处理设备，均以直接购入方式取

得。 机器设备主要包括：干燥塔、配电柜、发电机组、冷却塔、循环水泵、变压器等。

６

、无形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无锡豪普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账面净值均为

１

，

９３０．１２

万元。

（

１

）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无锡豪普共拥有

２

宗土地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号码 坐落

土地面积

（

平方米

）

使用权

类型

土地用途 权利人

１

锡锡国用

（

２００４

）

字第

０２２１

号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石村

村

１５

，

８４７．００

出让 工业用地 无锡豪普

２

锡 锡 国 用

（

２０１２

）

字 第

００５９９４

号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锡东

大道东

、

泾达南路北

８３

，

４９３．１０

出让 工业用地 无锡豪普

１

）第

１

宗土地的取得

无锡市国土资源局与无锡豪普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将位于无锡

市锡山区锡北镇石村村的

６６

，

６６６．１０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让给无锡豪普，无锡豪普已按国家规定缴纳了上

述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出让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契税

５９９

，

９９５．００

元， 征田款

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摊基费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评估费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对于

２００４

年受让的

６６

，

６６６．１０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无锡豪普办理了两个土地使用权证：

①

锡锡国用

（

２００４

）字第

０２２１

号，面积

１５

，

８４７．００

平方米；

②

锡锡国用（

２００４

）字第

０２２２

号，面积

５０

，

８１９．１０

平方米。

２

）第

２

宗土地的取得

无锡市国土资源局与无锡豪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将位于

锡北镇锡东大道东、泾达南路北的宗地编号为

３２０２０５１０５２１１０６１２０００

的

３２

，

６７４．００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让

给无锡豪普， 无锡豪普已按国家规定缴纳了上述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出让金

１４

，

７０３

，

３００．００

元， 契税

４４１

，

０９９．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无锡豪普受让宗地编号为

３２０２０５１０５２１１０６１２０００

的

３２

，

６７４．００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后，在原有的

锡锡国用（

２００４

）字第

０２２１

号土地（

５０

，

８１９．１０

平方米）及新受让的土地（

３２

，

６７４．００

平方米）的基础上办理了

新的土地使用权证，权证号为锡锡国用（

２０１２

）字第

００５９９４

号（

８３

，

４９３．１０

平方米）。

无锡市国土资源局锡山分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出具证明，证明：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已按照其取

得土地使用权当时的法律法规、履行了完整的土地出让手续，并按时足额缴纳了土地出让金。

（

２

）专利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无锡豪普拥有的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码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申请日 使用期限 权利人

１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１２２９２８．８

二氧化钛颜料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

２００５．１２．０５ ２０

年 无锡豪普

２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２３１１６２．８

油墨专用钛白粉颜

料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２０１０．０７．１４ ２０

年 无锡豪普

３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５２２０５．３

系统节能交换器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５．１３ １０

年 无锡豪普

４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２４６２８８．２

钛白粉后处理水洗

洗液回收利用装置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７．１３ １０

年 无锡豪普

５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２４６５８８．０

砂磨机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７．１３ １０

年 无锡豪普

６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２４６３０３．３

温度调节器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７．１３ １０

年 无锡豪普

（

３

）商标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无锡豪普拥有的商标情况如下：

序号 注册号 名称 申请日期 核定使用商品

１

第

６５４７６８８

号

２０１０ ／ ０３ ／ ２８

碱性金属

；

工业用二氧化钛

；

工业用同位素

；

工业用化学品

；

化学试剂

（

非医

用或兽医用

）；

增塑剂

；

肥料

；

食品防腐用化学品

；

纸浆

（

截止

）

２

第

５８５８９９６

号

２０１０ ／ ０２ ／ ０７

银白乳剂

（

颜料

）；

银白色乳剂

（

颜料

）；

石棉颜料

；

防挥发水彩颜料

；

黄土颜

料

；

颜料

；

氧化锌

（

颜料

）；

二氧化钛

（

颜料

）；

灯黑

（

颜料

）（

截止

）

３

第

６５４７６８７

号

２０１０ ／ ０３ ／ ２８

洗面奶

；

洗衣粉

；

化妆品

；

肥皂

；

清洁制剂

；

香料

；

牙膏

；

香

；

非医用漱口剂

；

动

物用化妆品

（

截止

）

４

第

６５４７６８６

号

２０１０ ／ ０３ ／ ２８

工业用油

；

工业用脂

；

润滑剂

；

切割液

；

燃料

；

煤

；

工业用蜡

；

蜡烛

；

除尘制剂

；

电

（

截止

）

５

第

６５４７６８５

号

２０１０ ／ ０３ ／ ２８

人用药

；

医用营养品

；

婴儿食品

；

净化剂

；

兽医用药

；

杀虫剂

；

蚊香

；

医用胶布

；

卫生巾

；

牙用研磨粉

（

截止

）

６

第

６５４７６８４

号

２０１０ ／ ０３ ／ ２８

铁板

；

金属建筑材料

；

铝丝

；

保险柜

；

弹簧

（

金属制品

）；

金属容器

；

锚

；

金属风

标

；

普通金属艺术品

；

金属矿石

（

截止

）

７

第

６５４７６８２

号

２０１０ ／ ０４ ／ ０７

农业器具

（

手动的

）；

园艺工具

（

手动的

）；

鱼叉

；

剃须刀

；

利器

（

手工具

）；

手动

千斤顶

；

剪刀

；

随身武器

；

餐具

（

刀

、

叉和匙

）（

截止

）

８

第

６５４７６８１

号

２０１０ ／ ０４ ／ １４

复印机

（

光电

、

静电

、

热

）；

衡器

；

量具

；

电源材料

（

电线

、

电缆

）；

电镀设备

；

灭火

设备

；

救生器械和设备

；

眼镜

；

电动开门器

（

截止

）

９

第

６５４７６８０

号

２０１０ ／ ０４ ／ １４

油灯

；

冷冻设备和装置

；

锅炉

（

非机器部件

）；

加热装置

；

水暖装置用管子零

件

；

浴室装置

；

污物净化设备

；

污水处理设备

；

点煤气用摩擦点火器

（

截止

）

１０

第

６５４７６７９

号

２０１１ ／ ０６ ／ ２１

铁路车辆

；

摩托车

；

电动自行车

；

架空运输设备

；

手推车

；

车辆轮胎

；

飞机

；

船

；

补内胎用全套工具

（

截止

）

１１

第

６５４７６７８

号

２０１０ ／ ０３ ／ ２８

未加工或半加工贵重金属

；

贵重金属盒

；

戒指

（

首饰

）；

链

（

首饰

）；

手镯

（

首

饰

）；

银饰品

；

钟表

；

耳环

（

截止

）

１２

第

６５４７６７７

号

２０１０ ／ ０５ ／ ０７

纸

；

印刷出版物

；

图画

；

墨水

；

印泥

；

绘画仪器

；

教学材料

（

仪器除外

）；

模型材

料

（

截止

）

１３

第

６５４７８３８

号

２０１０ ／ ０３ ／ ２８

合成橡胶

；

橡皮减震器

；

合成树脂

（

半成品

）；

塑料管

；

非金属管道接头

；

农用

地膜

；

非金属软管

；

保温用非导热材料

；

绝缘材料

；

橡胶或塑料制填充材料

（

截止

）

１４

第

６５４７８３７

号

２０１０ ／ ０４ ／ ２８

防水卷材

；

石膏板

；

水泥

；

混凝土建筑构件

；

柏油

；

建筑用沥青产品

；

非金属建

筑物

；

非金属广告栏

；

非夜明

、

非机械的非金属牌

（

截止

）

１５

第

６５４７８３６

号

２０１０ ／ ０３ ／ ２８

非金属容器

（

存储和运输用

）；

非金属球阀

；

画框

；

竹木工艺品

；

木

、

蜡

、

石膏或

塑料艺术品

；

木头或塑料标志牌

；

食品用塑料装饰品

；

家具用非金属附件

；

软

垫

；

非金属门装置

（

截止

）

１６

第

６５４７８３５

号

２０１０ ／ ０６ ／ ２１

非金属绳索

；

包装带

；

帐篷

；

网

；

车辆盖罩

（

非安装

）；

帆

；

包装用纺织品袋

（

包

）；

瓶用草包装物

；

非橡胶或塑料制填充材料

；

纤维纺织原料

（

截止

）

１７

第

６５４７８３４

号

２０１０ ／ ０６ ／ １４

纺织线和纱

；

纱

；

人造丝

；

厂丝

；

线

；

毛线

（

截止

）

１８

第

６５４７８３３

号

２０１０ ／ ０２ ／ ０７

烟草

；

香烟

；

烟斗

；

香烟盒

；

烟灰缸

；

火柴

；

火柴盒

；

抽烟用打火机

；

香烟过滤

嘴

；

香烟嘴

（

截止

）

１９

第

６５４７８３２

号

２０１０ ／ ０３ ／ ２８

保险

；

金融服务

；

珍宝估价

；

商品房销售

；

不动产代理

；

经纪

；

担保

；

募集慈善

基金

；

信托

；

典当

（

截止

）

２０

第

６５４７８３１

号

２０１０ ／ ０３ ／ ２８

建筑

；

室内装潢

；

电器设备的安装与修理

；

车辆保养和修理

；

造船

；

照相器材

修理

；

钟表修理

；

家具保养

；

干洗

；

防盗报警系统的安装与维修

（

截止

）

２１

第

６５４７８２９

号

２０１０ ／ ０５ ／ １４

咖啡馆

；

餐厅

；

饭店

；

酒吧

；

茶馆

；

会议室出租

；

养老院

；

日间托儿所

（

看孩子

）；

动物寄养

；

出租椅子

；

桌子

；

桌布和玻璃器皿

（

截止

）

２２

第

６５４７８４８

号

２０１０ ／ ０５ ／ １４

医院

；

疗养院

；

保健

；

公共卫生浴

；

美容院

；

理发店

；

动物饲养

；

园艺

；

眼镜行

；

卫生设备出租

（

截止

）

综上所述，无锡豪普主要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

（六）无锡豪普的主要负债及对外担保

１

、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无锡豪普负债总额为

４６

，

５３１．０４

万元，全部为流动负债，其中主要系短期借款及

应付账款。 其具体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金额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２９

，

５５２．００

应付票据

２

，

５８５．００

应付账款

５

，

０８６．６８

预收款项

４

，

９９１．３９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３０．２４

应交税费

２３５．８３

应付利息

１０６．３８

其他应付款

３

，

８４３．５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６

，

５３１．０４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

长期应付款

－

非流动负债合计

－

负债合计合计

４６

，

５３１．０４

２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无锡豪普对外连带责任担保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被担保单位 债权人 担保金额 贷款金额 贷款期间

１

金星钛白 中国光大银行马鞍山分行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９．２２－２０１２．９．２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９．２９－２０１２．９．２８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９－２０１２．１２．８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２０１２．１２．２９

２

金星钛白 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

—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２０１５．１０．１４

３

金星钛白 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

—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９．１９－２０１５．９．１８

４

金星钛白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

分

（

支

）

行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６．７－２０１４．６．６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６．１１－２０１４．６．１０

５

金星钛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马鞍山支行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９．２０－２０１２．９．２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８－２０１２．１０．８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１２－２０１２．１０．１２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２８－２０１２．１０．２８

６

金星钛白

中国工商银行马鞍山金家庄支

行

—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１５－２０１２．１１．１０

７

金星钛白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

分行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１３－２０１２．０９．１３

８

金星钛白 民生银行马鞍山分行

－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１７－２０１３．０７．１７

９

盐城福泰 江苏银行滨海支行

－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１３－２０１３．０４．１２

１０

江苏新益能源

有限公司

无锡农村商业银行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７－２０１２．１１．６

（七）无锡豪普最近三年进行资产评估、交易、增资或改制的情况

无锡豪普最近三年无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和改制的情况。

（八）无锡豪普近三年的纳税合规情况

无锡豪普最近三年依法纳税，其中

２００９

年度缴纳企业所得税

０

元、增值税

４

，

８１８

，

６６３．１９

元，

２０１０

年度缴

纳企业所得税

１

，

９７４

，

４５７．９３

元、增值税

６

，

６８７

，

８８７．１５

元，

２０１１

年度缴纳企业所得税

３

，

２３０

，

７７６．１１

元、增值税

８

，

０８５

，

８０７．８４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缴纳企业所得税

０

元、增值税

５

，

３８８

，

０４８．４５

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国家税务局出具证明，证明：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最近三十

六个月内依法纳税，未发生因违反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无锡市锡山地方税务局出具证明，证明：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期间内，其应纳税款全部缴纳入库，尚未发现税务违法、违规行为。

三、盐城福泰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盐城福泰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注册资本

：

４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许国峰

注册地址

：

江苏滨海经济开发区沿海工业园福泰路

联系地址

：

江苏滨海经济开发区沿海工业园福泰路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３２０９２２０００００３７０４

税务登记证号

：

盐国滨税字登

３２０９２２７９０８７１０１０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化工产品

（

硫酸法高档金红石型钛白粉

）

生产

。

一般经营项目

：

化工产品

（

硫

酸亚铁

）、

化工机械设备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二）历史沿革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

日，盐城福泰成立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江苏太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江苏太白”）、锡宝钛业以及宜兴震宇工贸有限公司

（简称“震宇工贸”）同意出资设立盐城福泰。

盐城福泰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１

江苏太白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６８０ ４２％

２

锡宝钛业

１

，

５２０ ３８％

３

宜兴市震宇工贸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２０％

合计

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５

日，震宇工贸与锡宝钛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震宇工贸将其认缴的盐城福泰全

部认缴出资

８００

万元（含已实缴出资

２００

万元）转让给锡宝钛业；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９

日，江苏太白与宝腾国贸签订

《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江苏太白将其认缴的盐城福泰的

４２％

的股权（含已实缴出资

４２０

万元）转让给宝腾

国贸。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盐城福泰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１

宝腾国贸

１

，

６８０ ４２％

２

锡宝钛业

２

，

３２０ ５８％

合计

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锡宝钛业与宝腾国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锡宝钛业将其在盐城福泰认缴的部分出

资

１

，

１２０

万元转让给宝腾国贸。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盐城福泰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１

宝腾国贸

２

，

８００ ７０％

２

锡宝钛业

１

，

２００ ３０％

合计

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４

日，锡宝钛业和无锡银联热能有限公司（简称“银联热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锡宝

钛业将其持有的盐城福泰

３０％

的股权转让给银联热能。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盐城福泰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１

宝腾国贸

２

，

８００ ７０％

２

无锡银联热能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３０％

合计

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宝腾国贸、银联热能分别与无锡豪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宝腾国贸和银联热能将

所持盐城福泰股权全部转让给无锡豪普。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盐城福泰的股权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１

无锡豪普

４

，

０００ ７０％

合计

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６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无锡豪普分别和宝腾国贸、锡宝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锡豪普将其持有的盐

城福泰

４

，

０００

万出资额中的

２

，

４０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宝腾国贸，另外

１

，

６００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锡宝投资。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盐城福泰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１

宝腾国贸

２

，

４００ ６０％

２

锡宝投资

１

，

６００ ４０％

合计

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７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第六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宝腾国贸、锡宝钛业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宝腾国贸将其持有盐城福泰

２

，

４００

万

股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锡宝钛业。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盐城福泰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１

锡宝钛业

２

，

４００ ６０％

２

锡宝投资

１

，

６００ ４０％

合计

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第七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锡宝钛业将其持有的盐城福泰

６０％

的股权转让给金星化工。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盐城福泰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１

金星化工

２

，

４００ ６０％

２

锡宝投资

１

，

６００ ４０％

合计

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９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第八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锡宝投资与金星钛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锡宝投资将其持有的盐城福泰

４０％

的

股权转让给金星钛白。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盐城福泰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１

金星钛白

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注】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向金星钛白提供授信，金星钛白与该银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签署《最高额质押合同》（马交银质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

号），将其子公司盐城福泰

４

，

０００

万元股权设定质押。

（三）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盐城福泰是金星钛白下属公司中主要从事钛白粉粗品生产的企业，位于江苏省滨海经济开发区沿海

工业园，属滨海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份建成投产，公司注册资本

４

，

０００

万元，项目总投资

１．５

亿元，具备

１．５

万吨

／

年钛白粉粗品的生产能力。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盐城福泰总资产

２７

，

５２０．５３

万元，其中

固定资产净值

７

，

６５５．７７

万元，主要包括厂房和钛白粉粗品生产设备。

（四）盐城福泰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１

、盐城福泰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０７．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２７

，

５２０．５３ ２６

，

８９６．２９ １９

，

８３２．６２

负债总额

１６

，

５５７．７１ １５

，

２８９．１０ １２

，

２７９．３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０

，

９６２．８２ １１

，

６０７．１９ ７

，

５５３．２３

２

、盐城福泰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３

，

６４９．０２ ３４

，

４６６．１１ ２５

，

８３５．９９

营业利润

－６９１．２２ ５

，

３７６．１８ ３

，

０３６．８７

利润总额

－７０２．４４ ５

，

５３９．６６ ３

，

１１８．２１

净利润

－６４４．３７ ４

，

０５３．９６ ２

，

３２５．６８

盐城福泰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净利润为

－６６４．３７

万元， 主要系： 根据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盐发改

（

２００６

）

５

号】，盐城福泰经核准的产能为

１．５

万吨

／

年。

２０１１

年由于钛白粉市场行情较好，盐城福泰在当年存

在一定的超产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累计生产钛白粉粗品

２．４４

万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盐城福泰根据环保核查

要求开始停产并进行专项整改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盐城福泰主要生产偏钛酸（用于生产钛白粉粗品）且生

产规模有限，致使盐城福泰当期未能达到产量的盈亏平衡点，不能实现规模效益，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大

幅增加，从而导致亏损。

（五）主要资产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盐城福泰的主要资产包括：（

１

） 货币资金

２

，

２６９．３２

万元；（

２

） 其他应收款

１４

，

１０８．３９

万元；（

３

）存货

１

，

６１２．３６

万元；（

４

）固定资产

７

，

６５５．７７

万元；（

５

）无形资产

１２３．５４

万元。 存货、固定资产

和无形资产的详细情况如下：

１

、存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盐城福泰存货账面余额、账面净值均为

１

，

６１２．３６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净值

原材料

１

，

５８５．７４ ０．００ １

，

５８５．７４

库存商品

１．６７ ０．００ １．６７

在产品

２４．９６ ０．００ ２４．９６

合计

１

，

６１２．３６ － １

，

６１２．３６

２

、固定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盐城福泰固定资产的账面余额为

１０

，

９６１．２３

万元，账面净值为

７

，

６５５．７７

万元。 具

(上接A2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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